




 
 

  

 

 

安達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要保書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
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本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108.04.23 安達商字第 1080158 號函備查 

113.09.18 依 113.06.25 金管保綜字第 1130422474 號函修正 
保 險 單 號 碼    字第         號本單係  字第       續保 保 單 份 數 

收 據 份 數 
正本：   副本： 
正本：   副本：  

要 保 人  
代 表 人 
( 負 責 人 )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通 訊 處 地 址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性 別  

被 保 險 人  
代 表 人 
( 負 責 人 )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通 訊 處 地 址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性 別  

投 保 險 種 類 別 
( 擇 一 投 保 ) 

□營業處所    活動事件(1. □主辦□協辦   2.依相關法規規定是否須提供活動計劃書□是 □否)   

經 營 業 務 種 類 

( 或 活 動 名 稱 ) 
 處 所 營 業 總 面 積  

營 業 處 所 地 址 

( 或 活 動 處 所 ) 
 平均每日活動人數 人 

全 年 營 業 額 (新台幣)萬元 員工人數 人 
處 所 點 數 
( 或 活 動 天 數 ) 

天 

保 險 期 間 

 

自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止 
（如係選擇投保活動事件，請將活動場次明列如下表）  

承 保 項 目    保 險 金 額    每一事故自負額 

每 一 個 人 體 傷 責 任 NT$600 萬 NT$300 萬 NT$ 

無 
每 一 意 外 事 故 體 傷 責 任 NT$3,000 萬 NT$1,500 萬 NT$ 
每 一 意 外 事 故 財 物 損 失 責 任 NT$300 萬 NT$200 萬 NT$ 
本 保 險 契 約 之 最 高 賠 償 金 額 NT$6,600 萬 NT$3,400 萬 NT$ 
總 保 險 費 ( 一 次 繳 付 ) □  □  □  NT$  

建 築 物 狀 況 □自有□承租□其他         主結構: □鋼骨、鋼筋水泥造□鐵皮造□石綿造□戶外開放空間□其他:        

附 加 條 款 

與 附 加 投 保 事 項 

□ 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 
□ 招牌責任附加條款 □甲型 / □乙型                            
□ 電梯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客/貨/電扶梯       台，汽車升降梯      台)                 
□ 停車場責任附加條款    (平面式: _____車位，機械式:_____車位；代客停車: □是 □否 ) 
□ 游泳池責任附加條款    (□配置足額救生員□無安排救生員，附屬設施:□滑水道□三溫暖/烤箱/蒸氣室  
   □SPA 池/溫泉池□健身房□其他:          ) 
□ 建築物承租人火災責任附加條款(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間累計保險金額最高以新台幣     萬元)        
□ 各級學校暨幼兒園責任附加條款 
□ 活動事件工作人員附加條款                         
□ 接駁運送責任附加條款  (接駁運送工具:          )                                    
■ 其他：900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911 安達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安達產物騷擾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要保人注意及聲明事項※ 
※ 投保其他保險資料/損失記錄:同一營業處所或活動事件是否已投保公共意外或其他責任保險？□是 □否  如是，請詳述其保險

種類、保險單號碼、保險金額與保險期間：                                                                                               
同一營業處所或活動事件舉辦人於過去五年是否有損失記錄（不論有否投保）□是□否  如是，請說明其損失金額、次數及原因：  
                                                                                                      

※ 保險內容如有變動，應通知保險公司並辦理批改。遇有事故發生時，應立即通知保險公司並盡力避免損失之擴大。 
※ 要保人茲特聲明：(1)本人已審閱並瞭解  貴公司所提供之「投保須知」，另依「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本人

已瞭解  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2)本人知悉  貴公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於特
定目的範圍內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個人資料，有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要/被保險人簽章：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          要保日期：     年     月     日                                                             

 以下由保險經紀人公司/代理人公司與保險公司填寫：          保險經紀人公司/代理人公司受理編號： 

 

單位/ 
分行名稱 

單位/ 
分行代號 招攬人員 保險經紀人公司/ 

代理人公司簽章 
保險公司 
受理章 

保險公司 
核保章 

  簽名： 

員工編號：                        

登錄證號： 

手機： 

   

如欲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

請洽本公司網站或傳真來函索取 
http://www.chubb.com/tw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Taiwan Branch 

11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8 號 10 樓 
電話：02-87581800 傳真：02-23551888 免費申訴電話：0800-608-989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Taiwan Branch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 詢問表 
詢問表 I (活動安全資訊 )- 依相關法規規定須提供活動計劃書者，應另檢附活動事件詢問表 I 

核 保

考 量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本

身

危

險 

狀

況 

1. 活
動

性

質

及

場

所 

(1) 活動名稱:                    被保險人名稱： 

(1) 活動時間與天數: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 設定參加活動人數：______人_________ 
(3) 活動處所規定容留人數：_______________ 
(4) 活動型態: □室內：_____________ ；□室外：_______________ 
(5) 活動處所及鄰近使用性質說明:＿＿＿＿＿＿＿＿＿＿＿ 
(6) 是否有舞台搭建： □是 □否 
(7) 是否有水池（如游泳池、噴泉）： □是 □否 
(8) 是否為水域活動： □是，請說明救生人員配置：＿＿＿＿＿＿＿＿＿ □否 

  

 
 

1. 器
材

使

用 

(1) 是否有使用明火（瓦斯槍、火把）、爆炸性物質（如爆竹、煙火）或高溫物質（如高溫加熱固
體/液體/氣體）？： □是， □否 

(2) 是否有揮發性溶劑或粉塵（造成人員吸入性中毒或窒息）？□是，□否 
(3) 是否有機械式或充氣式遊樂設備？□是，□否 
(4) 是否使用高壓電設施(600V 以上)： □是 □否 
(5) 是否有裸露電線或導體：□是 □否 
(6) 供電系統是否裝有自動斷電設備：□是 □否 
(7) 所有電線是否裝在管內(含踏板)以避免短路：□是 □否 

安

全

防

護 

2. 交
通

控

管 

(1) 使用道路者對附近交通之衝擊是否經交通主管機關認許：□是 □否 

(2) 如未使用道路者，對附近交通之衝擊(如停車事宜、行人及活動結束後之散場動線)經交通主管

機關認許：□是 □否 □不適用 

 

3. 人
員

動

線

及

管

控 

(1) 是否有活動動線規劃說明： □是 □否 
(2) 是否有出口規劃： □是 □否 
(3) 是否有疏散計畫（包含疏散路線、安全距離及避難場所）： □是 □否 
(4) 是否有疏散標示： □是 □否 
(5) 是否有人員管制計畫： □是 □否 
(6) 是否有下列設備：緊急照明： □是 □否；緊急廣播： □是 □否； 
(7) 安全門：□是 □否；安全逃生通道：□是 □否；排煙設備：□是 □否；緊急電源：□是□

否 

4. 安
全

防

護 

(1) 活動處所有關之消防及安全措施 
 消防栓(室內___支，室外___支)  
 滅火器 泡沫(室內___支，室外___支)；二氧化碳(室內___支，室外___支)；ABC 乾粉(室

內___支，室外___支)；海龍(halon)(室內___支)(註：本項滅火設備不適用在開放性或空氣
流通處)；其他，請敘述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活動處所有關之消防及安全措施是否有編組並實施消防設備性能測試與訓練：□是 □否 
(2) 是否已架設消防設備：□是 □否 
(3) 是否有禁煙管制：□是 □否 
(4) 是否有監視或預警系統：□是 □否 
(5) 其他安全防護措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

急

救

護

措

施 

5. 緊
急

救

護

措

施 

(1) 是否設置醫療站並配置醫護人員： □是 □否 
(1) 是否有應變計劃（包含應變人員編組和指定職責，如關鍵設備留守操作人員、警戒人員、醫

療救護編組、消防編組等）： □是 □否 
(2) 是否有防護或緊急救護設備： □是 □否 
(3) 是否有災害防護計畫:  □是 □否 

 

其

他 

6. 其
他

考

量 

(1) 被保險人過去五年是否有損失紀錄(不論有否投保)： □是，請說明損失金額、次數及原因： 
＿＿＿＿＿＿＿＿＿＿＿＿＿ □否 

(1) 其他 (未載於上述者請自行填寫):                                      

 

(核保人員得視被保險人活動內容及處所等安全資料請被保險人進一步提供詢問表 II) 

填表人:                        日期:  



 

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需求及其適合度分析評估暨招攬人員報告書(財產保險) 
 

要保人：          

國籍：□本國籍□外國籍            

職業：□一般職業□註一所列職業 

法人負責人：             

法人註冊地：□本國 □外國         

（如為外國請填寫國別） 

客戶屬性：□非專業客戶□專業客戶(詳註三) 

被保險人：           

國籍：□本國籍□外國籍               

職業：□一般職業□註一所列職業 

法人負責人：                

法人註冊地：□本國 □外國          

（如為外國請填寫國別） 

投保險種：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關係：        □本人 

一、客戶屬性（請逐一確認） 
1.招攬人員已充分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基本資料…………………………………………………□ 

2.招攬人員已瞭解要保人之投保條件、投保目的及需求程度，並交由核保人員進行相關核保程序□ 

3.招攬人員已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行動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足資傳

遞電子文件之聯絡方式(保險契約係以電子保單型式出單者適用)…………………………………  

4.招攬人員已使客戶瞭解所交保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 

5.招攬人員已使客戶瞭解其投保之險種、保額與保費支出與其實際需求是否相當…………………□ 

6.招攬人員已瞭解客戶對於匯率風險之承受能力(購買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商品適用)…………  

7.招攬人員已充分瞭解客戶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為□工作或營業收入/□存款/□其他           

二、要保人之需求與投保目的（請選擇勾選） 
1. 為個（法）人之財產及利益作風險規劃………………………………………………………………□ 

2. 為個（法）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作風險規劃………………………………………………………□ 

3. 為個（法）人或團體所屬員工可能承受之傷害作風險規劃…………………………………………□ 

4. 其他（請說明）                                                                     

三、業務報告（請逐一確認） 
1.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對於本保險契約（含附加條款或附加保險）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 

及終止之方式……………………………………………………………………………………………□ 

2.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承保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之（含附加條款或附加保險）權利、義務及 

責任………………………………………………………………………………………………………□ 

3.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其應負擔之保險費以及毋須負擔違約金及其他費用……………………□ 

4.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本保險依法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5.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承保公司因本商品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管道…………………………□ 

                                                

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司：       簽章      招攬人員：       簽章        
   
 本件係直接投保案件，由保險公司人員比照本表事項執行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需求及其適合度  

分析評估                                           保險公司人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一：珠寶貴金屬買賣、古董藝術品買賣、車行買賣、匯兌業、博弈度賭博業、軍火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OSU)、外國銀

行在臺分行、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OIU)、證券商、銀樓業、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人壽保險公司、會計師、律
師、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不動產經紀業、農業金融機構（含全國農業金庫、農會信用部及漁會信用
部）、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BU) 、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本國銀行、宗教團體、慈善機構、國內外政治人物 

註二：本報告書之部分問項係依洗錢防制法相關法令執行確認客戶身分措施，故請招攬人員於建立業務關係時向客戶妥為說明。 
註三：專業客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1)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之專業投資機構：國內外之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不包括保險代理

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基金管理公司及政府投資機構；國內外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單位信託及金
融服務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或信託業法經理之基金或接受金融消費者委任交付或信託移轉之委託投資資
產；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機構。 

(2)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法人，接受本公司提供保險商品或服務時最近一期之財務報告總資產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註四：保險公司人員：係指執行直接投保(例如臨櫃投保及以傳送書面或電子文件方式投保)客戶投保適合度分析評估之人員。 



 
 

  2025.10.27 版 

財產保險投保人須知 

玆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

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之規定，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本分

公司）敬告要（被）保險人（下稱貴客戶）於投保前須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 投保時，業務員會告知您授權範圍及提供審閱保險單條款。為明瞭投保的內容，貴

客戶請務必要求業務員出示相關文件並詳細告知，以確保本身的權益。此外，本分

公司亦於官網 (https://www.chubb.com/tw-zh/)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ins-

info.ib.gov.tw/customer/announceinfo.aspx)揭露本保險商品之保單條款，如業務員未

主動提供本保險商品保單條款或 貴客戶未能取得本保險商品保單條款時，請務必

要求業務員提供或聯繫本分公司。 

二、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相關事項，若有違反告知義務時，本分公司得解除保

險契約；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保險契約係最大誠信契約，故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對

於要保書書面詢問事項應據實說明，不得有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

若因此以致減少本分公司變更或減少危險之估計時，依保險法第 64 條規定，本分

公司有解除契約之權，同時可依同法第 25條規定無須返還已繳交之保險費。 

三、 除外責任：保險公司依照保險法的規定，對於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不負給付保險

金之責。此外，在保險單條款中會有詳細的除外責任及不保事項，消費者請務必審

閱清楚。 

四、貴客戶對保險契約之權利、行使、變更及終止方式： 

(一) 權利行使： 

1. 被保險標的發生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事故時，貴客戶或受益人應依保險法相關

法令與保險契約之約定與程序通知本分公司。 

2.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二) 契約變更、解除及終止：貴客戶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分公司，辦理變更、解除

及終止保險契約，但非經雙方同意且經本分公司簽批者不生效力。 

五、 本分公司對於保險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本分公司依據主管機關核定之各

項規定承保並收取保險費；於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依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依承

保責任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  

六、 貴客戶於繳交保險費外，無須另繳交其他費用或違約金。 

七、 本分公司保險商品皆依保險相關法令辦理，並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八、 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投保之保險契

約發生爭議，可以向本分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339899）、依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規設立之爭議處理機構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訴。 

九、 本分公司依美國、聯合國、歐盟及中華民國等經濟制裁相關法令規定，就涉及伊朗、

敘利亞、古巴、北韓、北蘇丹、克里米亞、委內瑞拉、緬甸、俄羅斯、白俄羅斯、

烏克蘭之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NR）地區、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NR）地區，

或其他受制裁國家／地區所發生之保險事故，本分公司不予承保及理賠。前述經濟

制裁之國家或地區，應依各國政府、國際組織或主管機關於其官方網站或公告所公

布之最新名單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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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

條第一項（如為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則為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財產保險（093）、人身保險（001）、行銷(040)、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059)、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3)、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

關係事務(069)、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090)、消費者保護(091)、網路購物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148)、調

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7)、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181)。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姓名；（二）身分證統一編號；（三）聯絡方式；（四）其他：詳如相關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內容。 

三、個人資料來源（個人資料非由當事人提供，而為間接蒐集之情形適用）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 

（二）司法警憲機關、委託協助處理理賠之公證人或機構； 

（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四）各醫療院所； 

（五）與第三人共同行銷、交互運用客戶資料、合作推廣等關係、或於本公司各項業務內所委託往來之第

三人。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及方式： 

（一）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或另經 台端書面同意之期間，以期限最長

者為準。 

（二）對象：本公司、本公司之總公司、本公司所屬安達集團之母公司及海外關係企業或分支機構、中華

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

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

金資訊公司、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業務委外機構、與本公司有再

保業務往來之公司、與本公司合作推廣您保險契約之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 (透過保險代

理人公司或保險經紀人公司投保者)、與本公司合作辦理銀行保險業務之銀行、與本公司依法辦理異

業合作推廣附屬性保險商品業務之機構、台端所同意之對象(例如與本公司依法辦理共同行銷或交

互運用客戶資料之機構等)、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本公司之總公司或母公司之監理或

主管機關、本公司或本公司之總公司、母公司或海外關係企業或分支機構所使用之服務供應商、未

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 

（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國內及國外)。 

（四）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五、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得向本公司行使之權利 

1. 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 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 

3. 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二）行使權利之方式：以書面或客服專線（0800-339-899）通知本公司。 

六、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個人資料由當事人直接蒐集之情形適用）： 

台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因此可能婉謝承

保、遲延或無法提供  台端相關服務或給付。 

七、本公司依法令或配合安達集團相關政策及為強化個人資料管理及保護，將可能隨時修訂本告知事項，

台端同意本公司有權修訂此告知事項，並同意本公司於本告知事項修訂後，得以官網

（https://www.chubb.com/tw-zh/）公告或其他足以使台端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告知(包括但不限於以提供

詳載本告知事項內容之網站連結供 台端詳閱)。 

八、如台端與本公司先前簽訂之契約或文件所訂定或約定與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國際傳輸有關

之條款與本告知事項有所歧異者，以本告知事項及其後本公司修訂之版本為準。 

 

【註】：上開告知事項已公告於本公司官網（https://www.chubb.com/tw-zh/），內容若有更動，請以官網公告

版本為準。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本公司客服專線（0800-339-899）。 

 

受告知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公司履行上開告知義務，不限書面或取得當事人簽名，縱無簽署亦不影響告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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